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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4年6月20日，雅典）

　　一、应希腊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6月19日

至21日对希腊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了帕普利亚斯总统和米马拉基

斯议长，并同萨马拉斯总理举行了会谈。

　　二、两国总理积极评价2006年建立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希腊总理

2013年访华以来两国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双方愿共同深化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充分利用政府间联系机制、混委会等双边合作机制，在互利共赢原则指导下，不断加强两国各

领域合作。

　　三、双方愿继续保持高层互访势头，密切各级别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

为两国务实合作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两国重申《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准则及其所确定的国家间应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原则，理应得到维护和执行。双方强调相互理解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方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中国承认并支持希腊在国际和地

区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东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中国政府赞赏希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所

作的成功努力，重申将继续向希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希腊政府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支持

表示赞赏。

　　五、双方对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下重启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表示欢迎，并希望塞浦路斯问题能以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为基础，早日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

　　六、双方致力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

划》，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全球影响力。双方同意

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开展中欧自由贸易区联合可行性研究。双方认为，解决中欧经贸摩擦最有

效的途径是对话与磋商。中方赞赏希腊在2014年上半年轮值欧盟主席国期间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作

出的积极贡献。

　　七、双方愿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和威胁。

　　八、双方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愿在融资、投资、贸易等方面相互提供支持和

便利。双方愿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方愿进一步引进希优质产品。希方欢迎

中国企业参与希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愿提供必要协助和支持。

　　九、双方同意，在尊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基础上，推进双边海洋合作。

在2014年6月20日举办的海洋合作论坛上，双方研究海洋及海运合作。作为进一步举措，两国愿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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